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

屯門鑽禧紀念館使用守則

(一) 背景

屯門鑽禧紀念館自1983年建成之後，一直供屯門區使用，及後於1990年屯門區分為屯門東區及屯門西區兩個區之後，該館仍繼續由該兩區共同使用。近年由於鑽禧紀念館日久失修，經向總會申請撥款維修，有關工程最近經已完成，可重新供屯門東區及屯門西區共同使用。

為了更有效地管理及使用鑽禧紀念館，新界地域行政處遂訂定以下守則供使用者遵守。

(二) 業權

鑽禧紀念館屬香港童軍總會產業，由香港童軍總會直接擁有，並交由新界地域管理。在行使總會交托的管理權上，新界地域決定鑽禧紀念館場地之使用規則及方法。

(三) 使用規則

1. 鑽禧紀念館由屯門東區及屯門西區共同使用，包括可作兩區的區總部之用。

2. 鑽禧紀念館地下之「溫志友堂」配予屯門東區使用，「梁省德堂」則配予屯門西區使用；若兩區同意，亦可互相借用。

3. 鑽禧紀念館除「溫志友堂」及「梁省德堂」外，其餘地方均屬兩區共用之範圍，供兩區之不同單位使用。

4. 欲使用鑽禧紀念館共用地方，須向負責日常管理工作之單位申請。

(四) 日常管理

1. 新界地域委派屯門西區負責鑽禧紀念館之日常管理工作，包括日常行政、場地保養及日常清潔、場地使用安排、繳交水費及電費款項等，以確保鑽禧紀念館能正常運作並讓場地被有效地使用。

2. 若鑽禧紀念館有任何維修或加添、安裝、清拆等之工程，應立即通知新界地域營產處，以便提供意見及作出跟進。

3. 屯門東區及屯門西區輪流負責鑽禧紀念館日常管理工作，每屆3年。
(五) 鑰匙分配及管理

1. 為方便屯門東區及屯門西區有效地使用及/或管理鑽禧紀念館，地域向兩區各發放一套鎖匙，供區職員進出場地。區職員須小心保管及管理鑰匙，如有遺失或須更換門/閘鎖，必須盡快通知地域營產處以作跟進。

2. 屯門東區：大閘、車閘、「溫志友堂」鎖匙各一條。

3. 屯門西區：大閘、車閘及「梁省德堂」鎖匙各一條，及紀念館內其他鎖匙一套。

(六) 場地使用者責任

1. 使用者必須保持場地內、外秩序良好，保持場地清潔衛生，並小心使用場地提供之公用器材、物品。

2. 使用者必須確保場地內所有童軍活動與訓練均在安全情況下進行。

3. 使用者必須小心保管財物，地域及兩區對場內一切之損失概不負責。

4. 使用者不得利用本場地進行任何與法律相抵觸的活動。因使用場地而導致的一切法律責任，一概由使用者負責。

5. 鑽禧紀念館範圍內，一律禁止吸煙。

6. 屯門東區及屯門西區需負責平均分擔鑽禧紀念館內之日常開支(例如：水、電費用)。除上述兩區之區職員外，其他單位（如旅團等）欲使用館內公用場地，須先向負責單位申請及繳交費用（如有），經批准後方可使用。

7. 若使用者違反本守則，新界地域有權停止其使用權利。

(七) 屯門鑽禧紀念館管理委員會

透過屯門鑽禧紀念館管理委員會共同管理鑽禧紀念館，定時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，透過商討制訂管理決策。

委員會成員：

主席 － 副地域總監（常務）

委員 － 屯門東區區總監

　　　  屯門西區區總監

　　　  屯門東區副區總監（行政）

　　　  屯門西區副區總監（行政）

秘書 － 常務幹事

委員會職責：

1)
監察紀念館的日常運作；
2) 
討論及議決紀念館有關日常管理及財政事項；
3) 
監察紀念館的財務管理；
4) 
為紀念館提供或尋求資源，以助發展；
5) 
有需要時舉行會議。
(八) 其他

新界地域保留本使用守則的修改及最終解釋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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